
1、 服务内容：
1、未经同意，供应商不得以街道或村委名义开展任何营利性活动。
2、与采购人签订协议后，供应商应在五星街道新民村委长江中路275号独立运作，并按规定创建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。
2.1合作期间，供应商在居家养老服务站每月开展1次健康管理活动，为老年人进行健康监测并建立健康档案；每季度开展1次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赋能专题培训；供应商为采购人推荐的5位80周岁以上空巢独居老人（或采购人认为应该重点关注的服务对象）安装智能紧急呼救设备，接入供应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，提供24小时呼救响应服务。
2.2合作期间，供应商需每年为新民村委提供12场社区老年人主题活动，同时在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、春节时提供慰问品，用于慰问社区残疾人、孤寡老人、失独家庭等困难帮扶对象。
2.3合作期间，社区开展其他便民服务活动时，供应商应根据自己服务项目提供相应的服务支持，服务辖区内居民。
2.4合作期间，供应商应在居家养老服务站每天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并提供心理咨询、精神关爱、健康管理、养老咨询、日间照料等服务（周末、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3、供应商根据省市区文件规定和采购人要求，为村里老人制定服务方案，招聘和培训与服务对象相适应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，做好社工个案和团队、社区等服务。
4、供应商对自身开展的养老服务要建立服务质量跟踪评估机制，做好服务人员的绩效考评管理。
5、供应商须妥善管理和使用相关配套设施，做到合理使用，充分发挥新民村委老年人服务站设施的作用，为村民提供优质、快捷、周到的养老服务，规范服务、诚信经营。
6、供应商不得将购买对象的服务随意转让第三方，工作人员由供应商负责招聘并承担工资及福利费用。在当地招聘兼职服务人员时，采购人应积极配合，供应商自行承担服务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。
7、供应商需大力开展符合政府要求的社区活动，营造社区积极向上风尚。以各节庆日为契机，组织各类志愿者和社会组织，大力开展为民服务和志愿服务活动，并努力开展市场化服务项目以及综合性的社区服务项目。
8、供应商为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或老年人家属提供专业护理培训支持，为社区的老年家庭提供各类养老服务咨询。
9、供应商在运行期内应确保安全，否则造成一切后果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，与采购人无关。
10、供应商提供的各项服务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拥有相应资质。
11、政策法规规定由供应商承担的其它责任。
2、 人员要求：
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提供站点的规模及功能配备若干专兼职服务人员（如：护理员、健康管理师、社会工作师、心理咨询师、职业医师等），服务人员劳动合同签订、人员工资、相关保险费用、培训等均由供应商承担。同时上述供应商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从业资质，上岗前先采购人备案人员证书，所有人员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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